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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会计法》中

行政责任规范的思考
李美云  刘丽丽■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会计法》在行政责任规范方面存在单位负责人责任主体地位不明确、违
法行为重复规制、遗漏重要责任种类和重要责任主体、处罚力度严重不足以及《会计法》中行政责任规范与《刑法》

衔接不佳等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明确解释单位负责人，删除、补充和修改滞后规定，加大罚款责任力度，推

动其他相关法律的改进等相关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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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三大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是

现行《会计法》规定的主要法律责任形

式，符合《会计法》作为经济法子部门

法的地位特征。但自1999年《会计法》

第二次修订以来，关于行政责任的相关

规定却始终未修改，这与我国经济状况

和法制状况的发展、变化相比明显滞

后。本文拟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现行《会计法》行政责任

存在的问题

（一）单位负责人责任主体地位不

明确

责任主体是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之一。现行《会计法》第4条、第21条

规定了“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负责，而第6章却将会计

法律责任主体表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此，许

多会计界人士认为《会计法》中单位负

责人法律责任缺失。事实上，运用法律

解释方法中的体系解释方法（体系解

释方法是指将需要解释的法律条文与

其他法律条文联系起来，从该法律条

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该法律条

文在所属法律文件中的地位以及有关

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联系等方面入

手，系统全面地分析该法律条文的含

义和内容，以免孤立地、片面地理解该

法律条文的含义）可以发现：首先，现

行《会计法》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沿用我国《刑

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即《刑法》

第31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纵

观其他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税

收征收管理法》，其法律责任部分的行

政责任主体都沿用了《刑法》关于“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规定。《会计法》也不例外。其次，

关于“单位负责人”与“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关系，

《刑法》实践将单位负责人解释在“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范围内，如《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5]22号）第3条

规定：“刑法第135条规定的‘直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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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是指对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

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投资人，以及其他对安全生产设

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负有管理、维护

职责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

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

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 [2001]8号）

规定了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

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

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

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并且通过公开

的会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可

以佐证，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3号

中指出，“时任中兵红箭董事长隋建辉

作为对外披露财务报告的第一责任人，

时任中兵红箭总经理兼董事、中南钻

石总经理李玉顺负责公司的全面生产

经营，时任中兵红箭财务总监兼董事、

中南钻石总会计师申兴良分管财务相

关工作，三人均在中兵红箭2015年年

度报告上签字，应当对2015年度中兵

红箭披露虚假财务信息承担直接责任，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以，《会计

法》中，“单位负责人”实际上包含于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从法律专业角度，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是因会计界与法学界专业“代

沟”以及《会计法》立法技术上的特殊

性产生的对法律概念的误解，同时也

是《会计法》中对法律概念缺乏明确解

释所导致的。

（二）违法行为重复规制

现行《会计法》第43条、第44条分

别规定了“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

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

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45条规定

了“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

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

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

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法律解释

的角度来看，第43条和第44条规定的

违法行为可以解释为会计人员和单位

所实施的行为。会计人员自发地实施

上述违法行为一般是出于为自身谋取

不正当利益，而单位实施上述行为一般

情况下都是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非法

利益授意、指使和强令会计人员实施

的。由此可见第45所规定的情形实际

上包含在第43条和第44条之中，属于

重复立法。

（三）遗漏重要责任种类和重要责

任主体

现行《会计法》规定了行政处分和

行政处罚两种行政责任。行政处分的

责任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

责任种类参见《公务员法》的规定。行

政处罚则适用于《会计法》规定的所有

责任主体，具体责任种类包括责令限

期改正、通报、罚款、行政处分、五年

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等。“行政处罚+

行政处分”的行政责任模式看似全面，

实则遗漏了重要行政处罚责任种类和

重要主体的行政处分责任。一是没有

“没收违法所得”这一责任种类。从法

理来讲，应在对会计违法行为主体处

以罚款之前，没收其违法所得。违法主

体实施会计违法行为所获收益可能是

巨大的，仅对其处以有限数额的罚款

甚至无法抵消其所获收益，法律效果

难以实现（黎江虹、吴京辉、金恩雨等，

2017）。二是现行《会计法》第46条只

规定了针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单位

负责人的行政处分，没有规定行政处

罚，也没有规定针对非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单位负责人的行政处罚。这意

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单位负责人

打击报复会计人员将不用承担法律责

任，不符合公平原则。三是《会计法》

只关注上述单位负责人等会计主体内

部的责任主体，缺乏对代理记账机构

代理记账行为法律责任的关注，缺少

对代理记账机构人员等外部法律责任

主体的规制（黎江虹、吴京辉、金恩雨

等，2017）。

（四）处罚力度严重不足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1999年制定的罚款数额已经不能适应

目前惩罚会计违法行为的要求，缺乏威

慑力。另一方面，与《公司法》《证券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相比，《会计法》的

罚款数额明显较低，更无法与域外行政

责任与刑事责任共存的经济单行法对

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相比。例如，

《公司法》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对

单位的罚款额度为5万~ 50万元，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的罚款额度为3万~ 30万元；《证

券法》对公司的处罚达到30万~ 60万

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的罚款为3万~ 30万元，

而《会计法》却分别为3千~ 5万元和2

千~ 2万元。在美国，《萨班斯法案》对

会计违法行为最高处以500万美元罚款

或25年监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

务与会计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可

以看出，《会计法》行政责任处罚力度

严重不足。

（五）《会计法》与《刑法》存在衔接

问题

现行《会计法》没有规定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共同构成现行《会

计法》的两大责任支柱。受制于“罪刑

法定原则”的规定，对会计违法行为刑

事责任的追究必然依赖于《刑法》的规

定。从理论上讲，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的区别取决于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一

般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追究刑事

研究与探索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19 06·财务与会计 55

责任，因此，刑事责任构成是对行政责

任的重要补充。《会计法》中规定，违反

《会计工作基础规范》的10种行为（第

42条）和其他5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的，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中的

会计违法责任寥寥可数，只有“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61

条）“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2条

之一）“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罪”（《刑法》

第255条）等少数罪名，《会计法》与《刑

法》的对接多处出现真空地带（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课

题组，2017），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

衔接不够，同样削弱了《会计法》的威

慑力。

同时，在这少数将会计违法行为

单独作为犯罪的条文中，还存在责任

主体不一致的问题。如《刑法》第255

条“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罪”，规定的责

任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的“领导人”，而《会计法》规定的

是“单位负责人”，从字面意思来看，

“领导人”的范围应该大于“单位负责

人”，两法的术语存在不协调问题。又

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仅针对“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

司、企业”，而《会计法》的责任主体包

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等，范围远远大于该罪

名的适用范围。罪行法定原则将导致

其他单位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

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不用承

担刑事责任。

二、相关完善建议

（一）明确解释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法》特有的

重要概念，是为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会

计秩序混乱而专门提炼的法律概念，

在其他法律中很难出现。立法技术上

的创新带来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因此

有必要对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予以

明确。笔者建议，可在《会计法》或其

实施细则、行政解释或司法解释中明

确单位负责人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考虑到《会计法》作为会计规

范的基础性地位，更宜在《会计法》附

则关于单位负责人的定义后明确“单

位负责人属于本法规定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即将第50条修改为：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单位负责人，

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

责人。单位负责人属于本法规定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一。”

（二）删除、补充和修改滞后规定

对于《会计法》第45条规定与43、

44条重复的问题，出于立法的抽象和

简洁考虑，没有必要再单独将45条重

复规定，建议删去45条。

对于遗漏“没收违法所得”这一重

要行政责任形式的问题，建议在行政责

任形式中增加“没收违法所得”。对于

第46条没有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

政处罚，也没有规定针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的行政处罚的问题，建议在“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

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之前，增加“对

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警告和罚款“的

规定。对于代理记账机构的行政责任

缺漏问题，由于代理记账机构与单位内

部的会计从业人员功能上具有相似性，

可依照会计从业人员的规定执行（黎江

虹、吴京辉、金恩雨等，2017），建议在

第42、43、44条“会计人员”后增加“或

代理记账机构人员”，将代理记账机构

纳入责任主体的范围。即将第42条第

3款修改为“会计人员或代理记账机构

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

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此外，为打击单位其他领导人打击

报复会计人员的违法行为，保护会计人

员合法权益，宜修改《会计法》第46条，

与《刑法》概念相统一。根据责任法定

原则，要追究除单位负责人以外的其他

领导人打击报复会计人员违法行为的

行政责任，必须由《会计法》进行明确

规定。因此，建议将现行《会计法》第

46条修改为：“单位负责人和其他领导

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

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

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

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三）加大罚款责任力度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2条规定的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理，就会计问

题而言，《会计法》相对《公司法》属于

特别法；在证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上，

《证券法》相对于《会计法》属于特别

法。对涉及公司会计违反案件的处罚

应优先依据《会计法》进行行政处罚；

对上市公司会计违法行为又优先适用

《证券法》进行处罚。而《会计法》的适

用范围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包含了《公

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制对象，且比

《公司法》和《证券法》的适用范围更广，

根据责任法定原则和《行政处罚法》第

9、10、12条，作为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法律责任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设定，

下位法不得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设

定行政处罚。

因此，应当增加《会计法》罚款责

任上限，便于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等下

位法细化对公司企业与经济状况相适

应的法律责任。考虑到《公司法》的适

用对象是所有公司，《证券法》主要针

对其中的上市公司，范围更加狭窄，因

事关公共利益，惩罚力度也较大，根据

法律体系协调的原理，此次《会计法》

修订的行政责任力度上限应低于《证券

法》而高于或等于《公司法》。而《会计

法》规制的对象除了公司以外还规制其

他类型的组织，尤其是非盈利组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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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责任承受能力不够强，因此可不变

动罚款责任的下限。根据责任主体的

不同又分为对“单位”的罚款和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罚款。

（四）推动其他相关法律的改进

对于《会计法》与《刑法》的衔接问

题，由于会计行为的基础性，会计违法

行为常常作为其他违法行为的手段，而

《刑法》对会计违法行为的规范实际上

区分为对作为其他经济犯罪的行为构

成要件的会计违法行为的规范和对纯

粹的会计违法行为的规范两类。例如，

偷逃税的主要行为模式就是各种会计

违法行为，包括伪造、销毁、涂改凭证

等；会计人员个人的贪污犯罪基本上

也是借助于上述会计违法行为。在这

些情形中，会计违法行为仅仅是法律

上规定的“逃税罪”“贪污罪”“挪用罪”

等经济犯罪的行为构成要件，本身并不

构成独立的犯罪行为。鉴于实践中以

伪造、变造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虚

假的财务报表为表现形式的会计信息

失真现象非常严重，1999年修订《会计

法》时对“伪造、变造、隐匿、故意销

毁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辟专条进行

规定，同时，《刑法》中增加了“隐匿、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

会计报告罪”，将纯粹的会计违法行为

纳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强化法律

责任来治理虚假会计信息问题（刘燕，

2009）。可以看出，由于罪刑法定原则

的限制，会计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只能

通过《刑法》修改而追究，因此此次修

法只能依靠《会计法》相关学者指出行

政责任与刑法责任存在的衔接问题，进

而向《刑法》提出修订建议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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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信：来自河流中巨石上的古楼阁 

—— 致现代写字楼

我们是如此不同，却又昼夜相望。

水声淙淙，淡绿的水波纹路可喜，映着眉眼低垂的洗衣人，她的黑发、旧布裙，

鬓边的银钗旧了，簪着的野花是唯一的鲜艳。这画，你没有过。

你的明亮窗子里，总是有干练的年轻人爽朗大笑，为赚到一笔利润而欢呼、击掌，

他们不沉吟于诗词，也不独自一个慢慢弹奏五弦的琴。他们喜欢汽车甚于书画，喜欢

奔跑甚于矜持。倘若我不看你，只俯视脚下，则是桥如浮玉，心静如水，一切的一切都

和一百年前、四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守得住我本身，却无力阻止世界的前进。

水泥钢筋连绵而起，我孤独的如同荒村独居的老人，满脑子旧事，丰富、明晰，

却又无依无靠，听惯所有青年幼儿的赞美，却心知和他们永不是一路人。

然后有一日，如久病初愈，如雏鸟新啼，忽然因自己的存在而惊喜——不曾因衰

朽而萎顿入泥土，却因古典的精美而继续屹立。一城之中，古物良多，现代建筑鲸吞

蚕食了它们，到我这里，却默然绕行，不欺辱，不推搡。

我们的相守并非出自天然的深情，而是被人任性安排的。可是并无大碍，我不仅

仅是古旧，你也不仅仅是新奇。

生不同时、生而不同，无论以什么缘分在此相伴，都可以归结为，岁月不虚，时

代真好。

王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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